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452/302329/zjz/4094058/index.html）

附錄

海关总署关于《进境动植物检疫准入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加强海关对动植物检疫准入的管理，海关总

署起草了《进境动植物检疫准入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见附件）。现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

见。社会公众可通过以下途径和方式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

一、登录海关总署网站（网址 :http://www.customs.gov.cn），进入“首页 > 互动交流 > 意

见征集 >”系统提出意见。

二、电子邮件： vet@customs.gov.cn。

三、通信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6 号 海关总署动植物检疫司，邮政编码为： 100730，

信封表面请注明“关于《进境动植物检疫准入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的建议”。

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 2022 年 1 月 29 日。

海关总署 

2021 年 12 月 29 日

附件：

进境动植物检疫准入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进境动植物检疫准入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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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进境动植物检疫准入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目的与依据】为了维护国家生物安全，保护人类和动植物的生命与健康，防范

和应对动植物疫情传入和外来物种入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适用范围】本办法适用于从某一国家或者地区首次进境或者暂停后恢复进境的

动植物、动植物产品和其他检疫物的检疫准入管理。

获得检疫准入的动植物、动植物产品和其他检疫物方可进入中国境内。

第三条【定义】本办法规定的检疫准入是指海关总署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参照相关国际

规则和标准，在对拟输入中国境内动植物、动植物产品和其他检疫物的疫情风险以及输出国家

或者地区官方动植物检疫监管体系和生物安全风险进行评估的基础上，准予其进境并确定相应

检疫要求的程序和活动。

第四条【准入原则】检疫准入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坚持以科学为依据，遵循预

防为主、风险分析、公开透明、非歧视和对贸易不利影响最小化的原则。

第五条【主管部门】海关总署统一管理进境动植物检疫准入工作。

第六条【准入程序】基于风险评估，检疫准入的程序一般包括准入申请、问卷发放与回

收、书面评估、实地评估、结果通报、技术磋商、协议签署（或检疫要求确认）、检疫要求发

布、准入名单更新等环节。

第二章 准入启动

第七条【首次准入启动】首次向中国境内输出相关动植物、动植物产品和其他检疫物前，

输出国家 /地区主管部门或进口商向应当向海关总署提出书面申请。

第八条【调查问卷】海关总署根据申请，向输出国或者地区主管部门发出调查问卷。输

出国家或者地区主管部门根据海关总署问卷提交相关技术资料，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一）动植物检疫相关法律法规；

（二）动植物检疫监督管理组织机构；

（三）动植物疫情流行情况和防控措施；

（四）动植物检疫技术支撑能力，包括实验室架构、职责分工、数量和分布情况；

（五）出口动植物检疫监管及签证管理；

（六）动植物疫情监测、溯源、预警和应急机制及相关动植物、动植物产品和其他检疫

物召回机制；

（七）动植物、动植物产品和其他检疫物生产、加工、存放企业监督管理；

（八）动植物、动植物产品和其他检疫物国际贸易情况；

（九）海关总署认为需要了解的其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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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停复申请】因突发动植物疫情或被中国海关检出不合格而被暂停贸易的，如申

请恢复向中国境内输出动植物、动植物产品和其他检疫物，相关国家或者地区主管部门应向海

关总署提出书面申请，提供针对暂停原因的相关技术资料或调查整改报告。

第十条【准入终止】申请国家或者地区有下列情形之一，海关总署可以终止评估和技术

磋商，并通知相关国家或者地区主管部门：

（一）收到书面评估问卷 12个月内未反馈的；

（二）收到海关总署补充信息和材料的通知 3个月内未按要求提供的；

（三）突发重大动植物疫情的；

（四）未能配合中方完成现场检查或者视频远程检查、未能有效完成整改的；

（五）主动撤回申请的。

前款第一、二项情形，相关国家或者地区主管部门因特殊原因可以申请延期，经海关总

署同意，按照海关总署重新确定的期限递交相关材料。

第三章 准入评估

第十一条【评估形式】 准入评估包括书面评估和实地评估。根据书面和实地评估情况，

专家组完成风险评估报告，提出有关检疫准入的意见和建议。

第十二条【书面评估】海关总署组织专家对申请材料和书面答卷等资料的真实性、完整

性和有效性进行审核。可以根据材料审核情况，要求相关国家或者地区主管部门补充缺少的信

息或者资料。

专家组根据申请材料，按照动植物风险分析管理有关规定对相关动植物、动植物产品和

其他检疫物的疫情风险进行评估，形成书面评估报告草案。

专家组人员构成及资质要求进行规定。

第十三条【实地评估】海关总署认为有必要时，可以组织专家开展实地评估。实地评估

可采用现场或者远程视频方式实施。实地评估是对书面评估的符合性审核，对其所涉内容实际

操作和运行状况进行验证，对书面评估未确定的事项进行交流确认。相关国家或者地区主管部

门应当为实地评估提供必要协助。

第四章 准入结果确认

第十四条【结果通报】风险评估完成后，海关总署向相关国家或者地区主管部门通报风

险评估结果。有需要整改的，同时通报整改事项，并跟踪、确认整改情况。

第十五条【技术磋商】在书面评估和实地评估基础上，海关总署与相关国家或者地区主

管部门开展技术磋商，共同确定动植物、动植物产品和其他检疫物进入中国境内前的检疫要求

双边议定书或备忘录，并确认检疫证书样本。

经海关总署授权，技术磋商可由实地评估专家组结合实地评估同步进行。

第十六条【协议签署】海关总署与相关国家或者地区主管部门技术磋商达成一致的，适

时签署相关双边议定书或备忘录。

第十七条【要求发布】海关总署根据双边议定书或备忘录及磋商结果，发布相关国家、

相关动植物、动植物产品或其他检疫物的进境检疫要求或暂停进境后恢复相关贸易的公告。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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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企业根据公告要求开展进口贸易。

第十八条【企业注册】根据双边议定书或备忘录要求，需要实施注册管理的进口动植物、

动植物产品和其他检疫物，依据有关规定办理境外生产、加工、存放企业注册。

第十九条【准入名单更新】海关总署统一公布相关动植物、动植物产品和其他检疫物准

入名单及注册企业名单并动态更新。

第二十条【回顾性审查】海关总署定期或者不定期组织对相关国家或者地区官方检疫监

管体系、相关动植物、动植物产品和其他检疫物检疫监管情况开展回顾性审查。海关总署根据

回顾性审查结果，可向相关国家或者地区主管部门提出调整检疫要求和修改或终止执行相关议

定书或备忘录。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特殊条款】因科学研究、交换、赠送、检测样品等特殊需要引进未获准入

的动植物、动植物产品和其他检疫物的，或通过深加工后不具备传播动植物疫情风险的动植物

产品（名单另行公布），不适用本办法。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海关总署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2X年 X月 X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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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进境动植物检疫准入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制定管理办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于 2021年 4月 15日正式施行。《生物安全法》第二十三

条规定：“国家建立首次进境或者暂停后恢复进境的动植物、动植物产品、高风险生物因子国

家准入制度 ”。一直以来，海关总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及其实施条

例，参照 WTO/SPS协议的相关规则，在网站公布了《关于国外农产品首次输华检验检疫准入

程序》，并据此开展进境动植物、动植物产品及其他检疫物的准入管理工作。但是未在法律层

面上明确提出“准入”或“检疫准入 ”这一概念。

为认真落实《生物安全法》相关制度，进一步规范检疫准入工作，动植司组织起草了《进

境动植物检疫准入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规范检疫准入工作程序及内容，为检疫准入相关

工作提供法律依据。

二、主要内容

《管理办法》共 5章 23条，主要明确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一）总则。

明确了检疫准入的目的与依据、适用范围、定义、准入原则、主管部门和准入程序。

（二）第二至四章。

在准入启动、风险评估、结果确认三个章节中，根据检疫准入程序，明确了准入申请、

问卷发放与回收、书面评估、实地评估、技术磋商、结果通报、协议签署（或检疫要求确认）、

检疫要求发布、准入名单更新等环节的具体工作内容。

（三）第五章附则。

明确了检疫准入的豁免条款、准入终止、企业注册、传统贸易、解释权和实施日期等内

容。

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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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组根据申请材料，按照动植物风险分析管理有关规定对相关动植物、动植物产品和
	其他检疫物的疫情风险进行评估，形成书面评估报告草案。专家组人员构成及资质要求进行规定。第十三条【实地评估】海关总署认为有必要时，可以组织专家开展实地评估。实地评估
	可采用现场或者远程视频方式实施。实地评估是对书面评估的符合性审核，对其所涉内容实际操作和运行状况进行验证，对书面评估未确定的事项进行交流确认。相关国家或者地区主管部门应当为实地评估提供必要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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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条【技术磋商】在书面评估和实地评估基础上，海关总署与相关国家或者地区主管部门开展技术磋商，共同确定动植物、动植物产品和其他检疫物进入中国境内前的检疫要求双边议定书或备忘录，并确认检疫证书样本。
	经海关总署授权，技术磋商可由实地评估专家组结合实地评估同步进行。第十六条【协议签署】海关总署与相关国家或者地区主管部门技术磋商达成一致的，适时签署相关双边议定书或备忘录。第十七条【要求发布】海关总署根据双边议定书或备忘录及磋商结果，发布相关国家、相关动植物、动植物产品或其他检疫物的进境检疫要求或暂停进境后恢复相关贸易的公告。进
	口企业根据公告要求开展进口贸易。第十八条【企业注册】根据双边议定书或备忘录要求，需要实施注册管理的进口动植物、动植物产品和其他检疫物，依据有关规定办理境外生产、加工、存放企业注册。第十九条【准入名单更新】海关总署统一公布相关动植物、动植物产品和其他检疫物准入名单及注册企业名单并动态更新。
	第二十条【回顾性审查】海关总署定期或者不定期组织对相关国家或者地区官方检疫监管体系、相关动植物、动植物产品和其他检疫物检疫监管情况开展回顾性审查。海关总署根据回顾性审查结果，可向相关国家或者地区主管部门提出调整检疫要求和修改或终止执行相关议定书或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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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一条【特殊条款】因科学研究、交换、赠送、检测样品等特殊需要引进未获准入的动植物、动植物产品和其他检疫物的，或通过深加工后不具备传播动植物疫情风险的动植物产品（名单另行公布），不适用本办法。
	第二十二条本办法由海关总署负责解释。第二十三条本办法自 202X年 X月 X日起实施。
	附件 2
	《进境动植物检疫准入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制定管理办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于 2021年 4月 15日正式施行。《生物安全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国家建立首次进境或者暂停后恢复进境的动植物、动植物产品、高风险生物因子国家准入制度 ”。一直以来，海关总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及其实施条例，参照 WTO/SPS协议的相关规则，在网站公布了《关于国外农产品首次输华检验检疫准入程序》，并据此开展进境动植物、动植物产品及其他检疫物的准入管理工作。但是未在法律层面上明确提出“准入”或“检疫准入 ”这一概念。
	为认真落实《生物安全法》相关制度，进一步规范检疫准入工作，动植司组织起草了《进境动植物检疫准入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规范检疫准入工作程序及内容，为检疫准入相关工作提供法律依据。
	二、主要内容《管理办法》共 5章 23条，主要明确以下几个方面内容：（一）总则。明确了检疫准入的目的与依据、适用范围、定义、准入原则、主管部门和准入程序。（二）第二至四章。在准入启动、风险评估、结果确认三个章节中，根据检疫准入程序，明确了准入申请、
	问卷发放与回收、书面评估、实地评估、技术磋商、结果通报、协议签署（或检疫要求确认）、
	检疫要求发布、准入名单更新等环节的具体工作内容。（三）第五章附则。明确了检疫准入的豁免条款、准入终止、企业注册、传统贸易、解释权和实施日期等内
	容。特此说明。


